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梨政复〔2025〕175号
申请人：李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户籍地为黑龙江省双城市XX，现住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XX，身份证号码为232101XXXX联系方式为139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孙丹辉，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李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不服，于2025年11月11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间内告知举报是否立案的行为违法。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7月24日通过挂号信（单号：XA3982161XXXX）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27日签收，但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举报是否立案。
被申请人称：李X对我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答复如下：我局2025年7月27日签收投诉举报人（被答复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件（挂号信单号：XA3982161XXXX）。2025年7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实施现场核查前，在被举报人处与申请人电话沟通了解具体情况，申请人称之前使用过该类产品，极力主张调解获取赔偿，赔偿后可退货。我局综合核查情况和有关事实，2025年8月1日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之后，我局在法定期限内，通过办公电话0434-526XXXX多次拨打申请人预留的联系电话欲告知其相关处理决定，电话均无法接通。我局认为，申请人有义务确保电话畅通，我局无法告知其相关处理决定并非我局的原因。投诉举报人的联系地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并非梨树或四平本地人；该投诉举报人选择邮寄信件方式进行投诉举报，而不选择广泛知晓且更便捷的电话或网络方式进行投诉举报。另外，经执法人员核实发现：1、被投诉举报人在销售过程中未将涉事产品按照药品销售；2、投诉举报人在购买涉事产品时不说产品名称，却通过提供产品图片的方式诱导商家销售，说明投诉举报人明知商品有问题而购买；3、被投诉举报人在声明涉事产品为自己使用，且其中一支已被开封使用的情况下，投诉举报人仍坚持高价购买，明显违反消费常理。经综合考虑后，我局认为该投诉举报属于恶意投诉举报，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并非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另外，申请人在此之前曾以我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其投诉举报事项是否受理申请过行政复议，我局也已进行了充分说明。本次申请人以我局未在法定时间内告知其举报是否立案的行为违法为由再次申请行政复议，是其不正当利益无法得到满足的无理取闹行为，严重浪费行政资源，应予严厉打击。综上所述，我局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作出的处理合法合规，请求予以维持。
[bookmark: _GoBack]经审理查明：2025年5月27日，申请人李X在梨树镇XX剪发厅支付180元购买了2支品名为“PROAIGIS”的产品。2025年7月24日，申请人李X以该商品没有标签，可能含有麻醉药物成分，涂抹使用存在一定潜在风险为由，向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于7月27日签收。2025年7月31日，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到梨树镇XX剪发厅进行现场检查，在实施现场核查前，与申请人电话沟通了解具体情况，并对梨树镇XX剪发厅经营者王X进行询问。2025年8月1日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随后通过办公电话0434-5261325多次拨打申请人预留的联系电话欲告知其相关处理决定，电话均无法接通。2025年11月11日，申请人李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书证
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举报投诉材料，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不予立案审批表，证实被申请人办案经过。
（二）视听资料
1.申请人提供的产品照片、购买产品时售卖人照片、投诉举报材料相关照片。证实申请人购买涉案物品情况及投诉举报情况。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后，电话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申请人主张赔偿后可退货，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合意，未能调解成功。被申请人对案涉商家是否存在违法事实进行了现场核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适用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举报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行为。行政复议之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公民提起行政复议应当以该复议能够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为必要，应当具有值得通过司法途径予以保护的正当利益。本案中，申请人虽以消费者自称，但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看，申请人购买行为具有明显诱导性，明知商品存在问题仍坚持购买，其投诉目的并非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超出正常消费者维权范畴。申请人针对同一投诉举报信反复申请复议的行为，无论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角度或是公益性举报的角度均已明显超出合理限度，其行为目的已非救济受损的合法权益，客观上也导致了行政、司法等公共资源被严重浪费。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1月27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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